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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約 150 億美元的健保支出，而國內外學者專家亦指出，睡眠呼吸中止症是睡眠品質不好最常

見的疾病，目前全台約有百萬病患未積極治療，此將同時容易引起心血管、腦病變、代謝症候

群等慢性疾病，著實造成未來健保及長期照護計畫之沈重負擔。有鑑於此，為對症下藥解決國

人失眠困擾，並健全健保財政之疏漏，爰提案要求行政院及其相關單位，應針對國人改善睡眠

品質作一規劃暨執行報告，並參照國際醫療機構作法，制訂符合國人之失眠暨慢性疾病防治醫

療計畫。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賴士葆 

連署人：陳鎮湘  徐少萍  徐欣瑩  楊玉欣  江惠貞  

江啟臣  李貴敏  簡東明  鄭天財  盧嘉辰  

廖正井  蘇清泉  吳育昇  盧秀燕  詹凱臣  

王惠美  陳根德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一案，請提案人簡委員東明說明提案旨趣。 

簡委員東明：（14 時 4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孔文吉委員、鄭天財委員、廖國棟委員、楊

應雄委員、高金素梅委員等 26 人，鑑於教育部為推動「十二年國教」，於 103 學年度起，補足

基本師資人力，預計全國各縣市必須增聘約 2,600 位教師員額。但是，於偏鄉、原住民族地區等

地學校，因規模較小，師資難覓，老師流動率極高，因此，針對這兩千多名教師缺額本席爰提

案要求：教育部除了應落實「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以外，更應實踐「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二十五條條文之規定：「原住民族中、小學、原住民教育班及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專任教師甄選

，應於當年度教師缺額一定比率聘任原住民各族教師；於本法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7 日修正之

條文施行後 5 年內，其聘任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比率，應不得低於學校教師員額三分之一或

不得低於原住民學生占該校學生數之比率。」。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一案： 

本院委員簡東明、孔文吉、鄭天財、廖國棟、楊應雄、高金素梅等 26 人，鑑於教育部為推動「十

二年國教」，於 103 學年度起，補足基本師資人力，預計全國各縣市必須增聘約 2,600 位教師員

額。但是，於偏鄉、原住民族地區等地學校，因規模較小，師資難覓，老師流動率極高，因此

，針對這兩千多名教師缺額本席爰提案要求：教育部除了應落實「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以

外，更應實踐「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25 條條文之規定：「原住民族中、小學、原住民教育班及

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專任教師甄選，應於當年度教師缺額一定比率聘任原住民各族教師；於本法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7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 5 年內，其聘任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比率，應不

得低於學校教師員額三分之一或不得低於原住民學生占該校學生數之比率。」。是否有當，請

公決案。 

說明： 

一、為配合實施「十二年國教」補足基本師資，教育部於 103 年度起提高一般性補助款設算


